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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 

代辦費收取會議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4 年 1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00 

二、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 主席：林桂鳳                                       紀錄：吳惠玲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代辦費收取會議，

共同審核本校各項代辦費收費項目及標準。 

六、 報告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規定每學期必須召開代辦費收取會議，本校成員為校長、教 

     務、學務、總務、主計室主任、家長會代表 6人、學生會代表 1人及社 

     會公正人士，代辦費收取會議成員依委員會編組方式組成（如附件 1， 

     P.3）。本學年代辦費收取會議家長會代表為葉俊儀委員、林秀如委員、黃 

秋瑛委員、吳上義委員、陳志衡委員；李榮彬委員因不克出席委託藍銀娥

委員代表出席。 

 (二)相關收費規定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附件 2，P.4-6)     

及教育部主管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附件 3，P.7-8)辦理。 

    (三) 113 學年度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請參閱(附件 

         4、5，P. 9-10）、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代收(付)收費一覽表請參 

         閱(附件 6，P.11），於本會議不進行討論。 

    (四)教育部特別重申向學生收取代辦費用，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等應繳 

        交之費用外，其餘均屬自由繳交費用，學校應事先調查確認學生繳交意 

        願，並經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用，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 2個月 

        前，不得先行收費等規定，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事宜（附 

        件 7， P.12-13）。 

    (五)本學期註冊收費時程:本(114)年 2月 11 日至 2月 22 日，依規於收費前      

        公告收取代辦費用途說明並請相關處室辦理意願調查。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辦費各項收費金額提請討論（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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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各項收費明細如下表。 

項
次 收費名稱 

113 第 2 學期 

收費金額 

113 第 2 學期

決議 
收費內容 備註 附件 

1 家長會費 100 通過 以學生家長為單位繳交  附件 3 
P.7 

2 
團體 
保險費 

200 通過 教育部規定學生均應參加,依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金額收取。 

 附件 8 
P.14-15 

3 
冷氣使用 
與維護費 

450 通過 

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每人 450 元
(內含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200
元、、電費儲值 250 元)；使用
冷氣刷卡計費（每度 6元），儲
值卡啟動各班冷氣，並按時間
度數扣除卡中儲值金支付電
費，期末如有餘額核算退費；冷
氣機維護與汰換費得不退還學
生。 

(教育部規定上
限為 700 元) 
依據教育部規定
本項收費係以班
級為單位之教學
活 動 及設 施費
用，經代辦費收
取會議通過得免
個 人意 願調 查
(但須以班為單
位同意) 

附件 9 
P.16 

4 
游泳池水電 
及管理費 330 通過 

 
 
 
經費支用於本校游泳池人事管
理費、加溫設備及盥洗等相關
設備維修更新、機械耗材環境
維護、藥水費、水電費等。 

1.本項收費係以
班級為單位之教
學活動及設施費
用，經代辦費收
取會議通過得免
意願調查。 
2.因特殊原因可
向體育組申請免
修游泳課並核可
者，可免收。 

附件 10 

P.17 

5 
學生宿舍 
冷氣費 700 

1. 學生宿舍住宿
人數逐年下降，
導致住宿費用收
支失衡。宿舍運
營赤字逐年增
加，固定支出如
水電瓦斯費用需
動用校內基金補
貼，進而影響其
他學生相關經費
的使用。 
2. 經委員會全體
委員投票決議通
過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
冷氣費調整為
1000 元。 
3. 針對家境清寒
的住宿生，業務
單位將調查協助
申請校內助學
金，減輕其經濟
負擔。 

依據學生宿舍冷氣實際使用狀
況分析暨使用者付費原則。 

 
 

附件 11 

P.18 

6 
學生午餐 
盒餐 

每盒 

60 元或 80 元 
通過 依據政府採購法招標得標金額

收取，學務處事先意願調查 
學務處事先意願
調查 

附件 12 

P. 19-20 

7 
模擬考費用 
（高三） 320 通過 依據各科選定廠商議價收費 

教務處事先意願
調查 
 

附件 13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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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收費名稱 

113 第 2 學期 

收費金額 

113 第 2 學期

決議 
收費內容 備註 附件 

8 
校外教育旅
行(高二) 6500 通過 依政府採購法招標金額收取

(已決標) 
學務處事先意願
調查 

註冊時收
取費用 

9 
畢業紀念冊
(高三) 620 通過 依政府採購法招標金額收取

(已決標) 
學務處事先意願
調查 

收費時間
於經費支
用前 2個
月內 

10 
韓國國際教
育旅行 

41000 通過 

1. 本次活動依據政府採購法招
標得標金額為 44,600 元/每
人。 

2. 本次活動，已申請國際交流
計畫，每人獲補助3,600元，
每名學生實際收費新台幣
41,000元。 

教務處事先意願
調查。 

收費時間
於經費支
用前 2個
月內 

11 
教科書 
書籍費 

依公開招標金額

收取 
通過 

依據各科教學研究會決定用書
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決標金
額收取 

如有舊書開學後
可申請退書並退
費 

附件 14 
P.22 

 
決議：項次第 5 項「學生宿舍冷氣費」，經全體委員討論後決議，應考量學校經費

效益及學生宿舍冷氣實際使用情況，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經表決通過，
將收費金額調整為每人每學期 1000 元整。其餘各項逐項審核，均照案通
過。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主席指示及結論： 

今日感謝各位委員與會，請出納組依決議辦理註冊收費作業。 

十、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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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代辦費收取會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101.1.16 校務會議訂定 

                                                        105.8.29 校務會議修訂  

                                                        110.8.23 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教育部 98.7.6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08129B 號令及 110 年 4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 

    字第 1100037148B 號令規定辦理。 

二、代辦費收取會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成員： 

     1.本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主計主任。 

     2.家長會代表 6人、學生會代表 1人及社會公正人士 1人。 

三、本會委員職責： 

  （一）會議成員應出席各定期、臨時之委員會議。 

   （二）審核學校各項代辦費項目。 

   （三）審查各項代辦費收費標準，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 

         (學校應於召開會議前提供試算內容資料)。 

   （四）審查各項代辦費退費原則。 

   （五）代辦費收取會議，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及學生代表合計不     

         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開會時，家長及學生代表實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 

         席總人數二分之一。 

    (六）各項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留備查，其收支情形請各 

         業務所屬單位本權責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四、代辦費收取項目：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 

團體保險費、家長會費、健康檢查費、班級費、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蒸飯費、書籍費、交

通車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及其他代辦費。 

 五、本會由校長召集主持，校長因故無法出席時由指定之成員代理。 

 六、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業務相關人員列席。 

 七、本會配合學生註冊及公告時程擇期召開，必要時得由業務單位簽請校長召開臨時會議。 

 八、本章程若有未盡事宜，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 

     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九、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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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1.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七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30089731A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50012103C  號令修 

  正發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3.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70234778C  號令修正 

  發布名稱及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高級中等學校收取 

  學生費用辦法） 

4.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0158520C  號令修 

  正發布第 4 條之 1 

5.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十六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00157748C  號令修正發 

  布第 4 條之 1 

6.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九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31042C  號令修 

  正發布第 3 條條文 

7.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96875A  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自 103 年 08 月 01 日施行 

8.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37148B 號令修 

  正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部分條文 

9.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4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77705A 號令  

修正第四條附表  

 10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3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  

修正發布第 4、6、11、12 條條文；刪除第 5  條條文；並自 

    一百十三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人事、設備、校舍修建所需之 

          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行政、業務、其他雜支所需之費用。 

三、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指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項目如下： 

（一）重補修費。 

（二）實習實驗費。 

（三）電腦使用費。 

（四）宿舍費。 

（五）課業輔導費。 

（六）其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四、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團體保險費。 

（二）家長會費。 

（三）健康檢查費。 

（四）班級費。 

（五）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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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蒸飯費。 

（七）書籍費。 

（八）交通車費。 

（九）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十）其他代辦費。 

學校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收取保證金者，應明定其退還或不予退還之條件、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

並公告之。 

第一項第三款代收代付費（使用費），除前項應予退還之保證金外，其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

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第 3 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費用，其數額訂定方式如下： 

一、學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二、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用途訂定， 

    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三、代辦費：除各該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項目外，由各學校經家長會、學生及社會公正人士代 

    表出席之會議通過，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目所列各類費用，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 

    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 

前項第三款會議之組織及運作章則，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通過；代辦費收取會議，任一性

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及學生代表合計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並視需要納入

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家長及學生代表。開會時，家長及學生代表實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

席總人數二分之一。 

學校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前一學年度各項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並應於招生簡章載明學校資

訊網路網址；其當學年度收費項目及數額調整者，應即時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一項第三款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存備查，其收支情形，並應於

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 4 條 

學校學生免納學費。 

第 5 條 

（刪除） 

第 6 條 

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之學生，或符合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私立學校之學生，不適用第四

條免納學費及補助之規定。但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六項但書所定免試入學之學生，不在此限。 

第 7 條 

第四條免納之學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

給付者，除法令另有關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第 8 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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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 

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第 9 條 

學生轉學，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比率及第二款規定，向轉入學校繳納費用。 

借讀生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目比率，向原校及借讀學校繳（退）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

費）；其代辦費，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借讀生依規定應繳納學費者，應在原校繳納學

費。 

第 10 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有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應予退費；各該主管機關得依法對學

校及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處分。 

第 11 條  

就讀依藝術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實施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學合併

七年一貫學制之前三年學生，準用第四條規定。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十三年二月一日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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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94 年 7月 22 日 

教中（二）字第 0940511316 號書函發布 

中華民國 95 年 8月 18 日 

教中（二）字第 0950515658 號書函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7月 6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08129B 號令修正 

(原名稱：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辦費注意事項) 

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12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16147C 號令修正第五點、第八點， 

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90522351C 號令修正第八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6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00510746C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9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2391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日 

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日生效 

(原名稱：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其主管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時，落實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各學年度學校學雜費

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之規定，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校為便利學生註冊，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繳費方式（包括繳費地點及其手續費等）之

訊息，並應至少提供一種免收手續費之繳費方式；收取手續費者，其款項得以代收款科目處理。 

三、學校應於下列時間內，將代辦費收入及支出情形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 

  （一）收入情形：學期開始後三個月內。 

  （二）支出情形：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 

  各項代辦費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除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得依第六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辦理

外，其他項目均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學生。 

四、學校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召開代辦費收取會議，應於召開會議前提供與會人員詳

細試算內容資料。 

五、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等應繳交之費用外，其餘均屬自由繳交費用，學校應事先調

查確認學生繳交意願，並經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用，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個月前，

不得先行收費。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與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屬於以班級為單位之教學活動及設施費用，經依本

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會議審議通過後，得免進行全校性意願調查；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

學生或特殊案例學生有繳費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得免繳該項費用。 

六、學校向學生收取家長會費、課業輔導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

一次新臺幣一百元。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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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業輔導費：應依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試算，學期中收費

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暑假收費上限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寒假收費上限為新臺幣

八百元。 

  （三）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１．以新臺幣七百元為上限，以支用班級教室之冷氣電費、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二項費

用為原則。 

     ２．前目冷氣電費以度計價，支應班級教室冷氣之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及超約附加費用

為原則。如有賸餘款，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學生。 

     ３．第一目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每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二百元，每班收取

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九千元。如有賸餘款，得不退還學生。 

     ４．依高級中等學校校舍及設備相關規定裝設冷氣設備之教學場所，屬學校基本設施，

不得向學生收取其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七、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校應予免收學費及雜

費： 

  （一）體育成績乙等以上（進修部免送）。 

  （二）學校參酌獎懲、出缺席紀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服務學習紀錄、無違法或特殊不良行

為等，自訂之德行評量基準。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體育成績及德行評量基準，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學業平均成績

非為每班前三名者，學校得依各年級全體學生學業成績分布情形，酌予減免學費及雜費。 

  第一項前三名免繳學費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如已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

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 

  第一項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由各校自行依學生個別事實情況為之。 

八、就讀綜合職能科（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均免收學雜費等相關費用。 

九、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任何經費。 

  學校不得因下列支出用途向學生收取代辦費： 

  （一）辦理學生成績考查及成績單郵寄等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二）辦理學生證及學生手冊製發等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三）辦理保全人員聘用及環境清潔等與校園安全及環境維護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四）依其性質屬學費、雜費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之支出用途。 

  學校不得以提供學生課後自習場地為由，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 

  學校不得向學生預先收取損壞財物之賠償費，應於學生實際損壞財物時，始得收取。 

十、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其保管、運用、出納及核銷等，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十一、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前，應依檢核表（如附表）自行辦理初核，確認收費程序，並應於每學

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檢核表逐級核章併相關佐證資料留存備查。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及自

行檢核之辦理情形，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得隨時派員視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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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 2期學代收(付)收費一覽表           

 

項
次 收費名稱 

收費 

金額 
收費內容 備註 附件 

1 實習實驗費 
依各班授課

收取 
依各班授課收取   

2 電腦使用費 
依各班授課

收取 
依各班授課收取   

3 
宿舍費 
(學期) 4,810 依據學生申請住宿收費 

1.113 學年度教育部
規定標準上限為
4,810 元 
2.學生於學期中入住，
以每週 240 元計費 

 

4 
課業輔導費 
（寒假） 

318 班 

800 元 

由教務處試算依實際上課
時數收取  

教務處事先意願調查  

5 
課業輔導費 
（學期） 

依各班授課 
時數收取 

由教務處試算依實際上課
時數收取 教務處事先意願調查  

6 重修學分費 

依據實際上
課時數收取
(每學分 240
元) 

以收支對列為原則，依據實
際上課時數收取 教務處事先意願調查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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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教室冷氣使用維護收費費標準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   

 
   

 

 

項次 項目 內容及說明 備  註 

一 開放時間 每年四、五、六、八、九、十、十一月份 
依本校冷氣使用
管理辦法辦理 

二 收費依據 

1.依據教育部 101.7.9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2391D 號函規定辦理。 

2.本收費標準經本校代辦費收取會議通過，並陳校長
核定後實施。 

 

三 

收費方式

及說明 

1.每生 450 元(教室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 200 元、電

費儲值 250 元)。 

2. 教室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支付項目：（每人200元

（每班收取上限為9,000，餘款轉入各班電費儲值） 

  a.分攤清潔、保養費：  

    每學期定期清潔保養一次，可維持冷房效率及空

調品質，延長使用年限。 

  b.汰換費：逐年汰舊換新冷氣。 

3.儲值使用冷氣計費（每生 250 元）：每度 6元。 

  a.儲值卡啟動各班冷氣，並按時間扣除卡中儲值金

支付電費。 

  b.台電電費依累進費率計算，每度平均約 6元，支

付教室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及超約附加費。 

.  

 

四 補充說明 

1. 本校已實施校務基金，教育部補助經費有限。 

2. 冷氣開放規則，依本校冷氣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3. 卡片遺失之班級以同年級儲值卡餘額平均單價最

低之班級金額乘以該班人數計算。 

4. 依據教育部「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教室冷

氣機維護及汰換費如有賸餘款，得不退還學生。  

5. 儲值金未使用完畢之金額，還卡時退費；預先儲

值之金額用完時，以班為單位至總務處儲值。 

6. 本項收費依據教育部規定屬於班級為單位之教學

活動及設施費用經計價協商會議審議通過後，得

免進行全校性意願調查；(中)低收入及低收入學

生或特殊案例有繳費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得免

繳該項費用。 

7. 如經全班性意願調查，有不使用各班冷氣設備之

班級， 該班級之學生自無需繳納冷氣使用及維護

費。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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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游泳池水電及管理費支出試算表 

收費期間:114 年 2月至 114 年 6月 

項目 金額（元） 總計(元) 

水費 8,000x5 40,000 

電費 40,000x5 200,000 

加溫設備用電及盥洗設備維修更新 140,000 140,000 

藥水費 3000x5 15,000 

機械耗材環境維持費 120,000 120,000 

課後開放泳池人事管理費 19,000x5 95,000 

合計 610,000 

備註： 

1.游泳池人事管理費(依實際工作時數支付)：工作人員符合各項勞務、資格相

關規定。 

2.依據 113-1 代收代辦會議紀錄辦理。 

3.依全校學生總人數，擬向每一位學生收取游泳池水電及管理費用計新臺幣

330 元。(113-1 實收 1815 人，每人繳交 330 元，合計 598,950 元。) 

4.本項收費依據教育部規定（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 5條）屬於班級為單

位之教學活動及設施費用經代辦費收取會議審議通過後，得免進行全校性意

願調查；(中)低收入及低收入學生或特殊案例有繳費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

得免繳該項費用。 

5.泳池水質皆符合新竹市衛生局檢驗標準。 

6.112 年通過體育署委員到校評鑑本校游泳池經營管理訪視案。 

7.本學年度上課及課後開放救生員為 1-2 人。 

8.每學期維護修理泳池等約 13-15 萬元，包括深水馬達、電熱器、過濾桶濾材

更換、各類雜項。 

9.將於 114 年 4-5 月視情況而做更換泳池全換水一次。 

10.113 學年度每學期游泳上課次數，約 10次。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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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冷氣費估算式                                   

第一學期        

月份 
冷氣功率

kw 

一度電

費 

一台ㄧ小

時電費 

開機時間

18:00~05:00 

每周天數         

星期ㄧ~星期四 
週數 小計 

每人         

(3 人一

間) 

9 月 2.8 6 16.8 11 4 4 2957 985.6 

10 月 2.8 6 16.8 11 4 2 1478 492.8 

                1478.4 

第二學期        

月份 
冷氣功率

kw 

一度電

費 

一台ㄧ小

時電費 

開機時間

18:00~05:00 

每周天數         

星期ㄧ~星期四 
週數 小計 

每人         

(3 人一

間) 

5 月 2.8 6 16.8 11 4 2 1478 492.8 

6 月 2.8 6 16.8 11 4 4 2957 985.6 

                1478.4 

 

 

說明 

1.開機時間以晚上六點至早晨五點計算。  

2.每週開機天數以星期一至星期四計算。  

3.第一學期:九月份計算 4週，十月份計算 2週。 

  第二學期:五月份計算 2週，六月份計算 4週。 

4.每間房間以三人計。   

5.計算結果每人冷氣費 1478 元，每人酌收 700 元。 

6.地下室自習空間冷氣電費，未計入冷氣費計算。 

  

【附件 11】 



20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午餐訂購餐盒辦法 

                                                                             113 年 12 月 17 日修訂 

一、目的：為服務本校學生，由經本校評選之優良廠商提供盒餐，故訂定本訂購辦法，以方便訂購

作業流程運作順利。 

二、訂餐天數：本學期由學校營養師協助學生訂購三次，訂餐天數扣除例假日及因國中教育  

              會考試場佈置暨試務會議，下午停課（114 年 05 月 16 日）及休業式(114 年 

06 月 30 日)，共計二日。僅高二同學另外扣除教育旅行(114 年 03 月 31 日至 

114 年 04 月 02 日)共計三日。 

三、供應方式：以盒餐方式供應各班學生，學生必須自備環保餐具。  

四、供應菜色：60 元經濟餐盒；80 元精緻餐盒。（本學期得標廠商為侑芳食品廠）  

五、餐費計算：依學生訂購意願選擇 60 元或 80 元餐盒，以實際用餐日數核實收費。 

（一）第一階段：高一、高三 114 年 02 月 11 日至 114 年 03 月 31 日，共計 34 天，選擇 60 元經濟

餐盒者餐費 2040 元，選擇 80 元精緻餐盒者餐費 2720 元。 

                高二 114 年 02 月 11 日至 114 年 03 月 28 日，共計 33 天，選擇 60 元經濟餐盒

者餐費 1980 元，選擇 80 元精緻餐盒者餐費 2640 元。 

（二）第二階段：高一、高三 114 年 04 月 01 日至 114 年 05 月 15 日，共計 31 天，選擇 60 元經濟

餐盒者餐費 1860 元，選擇 80 元精緻餐盒者餐費 2480 元。 

                高二 114 年 04 月 07 日至 114 年 05 月 15 日，共計 29 天，選擇 60 元經濟餐盒

者餐費 1740 元，選擇 80 元精緻餐盒者餐費 2320 元。 

（三）第三階段：114 年 05 月 19 日至 114 年 06 月 27 日，共計 29 天，選擇 60 元經濟餐盒者餐費

1740 元，選擇 80 元精緻餐盒者餐費 2320 元。 

六、收費及作業方式： 

        經考慮學生權益及學校人力作業時程，採三段式收費，請依繳費通知單於期限內完成繳費。

請注意，google 表單訂餐意願調查僅為初步調查，營養師將依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名單統一

協助學生向廠商訂購午餐數量。繳費時間截止後請勿繳款，逾時者恕無法協助訂購餐盒。如逾

時繳款則將該期餐費退還給學生本人。 

1. 第一階段訂餐意願調查已於 113 年 12 月 23 日調查完畢，餐費隨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

單繳交。 

2. 第二階段請有意訂餐學生於 114 年 02 月 14 日中午 12 點至 114 年 02 月 19 日中午 12 點時

間內至學校網頁填報訂餐意願調查，114 年 03 月 06 日發放繳費單，收費至 114 年 03 月 11

日截止。 

3. 第三階段請有意訂餐學生於 114 年 03 月 26 日中午 12 點至 114 年 03 月 31 日中午 12 點時

間內至學校網頁填報訂餐意願調查，114 年 04 月 16 日發放繳費單，收費至 114 年 04 月 21

日截止。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訂餐期程表 

階段 訂餐日期 google 表單訂餐意願調查期限 繳費期限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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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一、高三 114/02/11 至 114/03/31 

高二 114/02/11 至 114/03/28 
已於 113 年 12 月 23 日調查完畢 

隨 113 學年度      

第二學期註冊單繳交 

階段 訂餐日期 google 表單訂餐意願調查期限 繳費期限 

2 
高一、高三 114/04/01 至 114/05/15 

高二 114/04/07 至 114/05/15 
114/02/14 中午 12 點至 114/02/19 中午 12 點 

114/03/06 至

114/03/11  

3 114/05/19 至 114/06/27 114/03/26 中午 12 點至 114/03/31 中午 12 點 
114/04/16 至

114/04/21 

七、退費及注意事項： 

（一）由於廠商及學校需要作業時間，如因下述事假、公假或喪假應事先於五個上課日前向學校營

養師完成通報停餐及辦理退費申請。除下列情況，恕不予退費： 

1. 休學、轉學（依休學、轉學申請書辦理，自申請當天開始計算並提供休學、轉學生之帳戶，

若超過當日早上八點半，則於隔日起算辦理）。 

2. 連續事假五天以上者（需事先附家長說明+退費申請表）。未依規定者恕無法辦理退費或未

達退費標準，請假同學當日午餐請自行找人代為處理。 

3. 報准外出之公假（需事先附請假證明+退費申請表）。未依規定者恕無法辦理退費或未達退

費標準，請假同學當日午餐請自行找人代為處理。 

4. 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到校之病假(新冠肺炎確診者依學校通報系統或由學生、家長及導師

電話通知，自接獲通知當天開始計算至取消病假止，若超過當日早上八點半，則於隔日起

算至取消病假止辦理，如病假需延長亦請電話通知校方，本規定依教育部來文滾動式修正。)

請學生或家長主動電話通知營養師(分機 1363)或衛生組長(分機 1360)，若超過當日早上

八點半，停餐則於隔日起算。 

5. 一般病假、生理假或喪假（返校三日內需附請假證明+退費申請表）。由學生通知該班環保

股長透過學校環保股長群組通知營養師，或由學生、家長及導師主動電話通知營養師(分機

1363)或衛生組長(分機 1360)，自接獲通知當天開始計算至取消病假止。若超過當日早上

八點半，停餐則於隔日起算，未通知者恕無法辦理退費，並請自行找人代為處理當日午餐。 

6. 發生不可抗力因素(如因天然災害、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原因全班強制停

課…等)造成無法正常供餐時，由學校主動辦理退費。 

（二）午餐退費：第一、二階段於該期訂餐日期結束後辦理退費事宜，第三階段退費於 114 學年度

第一學期開學辦理，並通知學生本人於 9月底前完成退費。如學生於學期中休學

或轉學，需提供休學、轉學生之帳戶，並配合各階段退費時程辦理退費。 

八、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五點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

會費等應繳交之費用外，其餘均屬自由繳交費用，學校應事先調查確認學生繳交意願，並經

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用，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個

月前，不得先行收費。故自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階段起

不再收取家長同意書，請有意訂購學校午餐者，依本辦法說

明六於期限內完成訂餐相關事宜。 

九、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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